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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 22 号诺德大厦 41 层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通过书面送达、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大连派思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

于全资子公司的融资和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参股子公司陕西派思燃气产业装备制造有限公司（“陕

西派思”）提供担保有利于参股子公司的融资和业务发展，且陕西派思的其他股

东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派思惠银并购基金优先级份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回购平安证券（代表平安证券鑫诚 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有的派思惠银（平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部优先级份额系

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事先与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一

致终止审计合作关系，改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能够进一步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独立性和客观性。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5、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崔巍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监事李宏琳的辞职申请，同意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派思投资有限公司

的提名提请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崔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前述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具备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以上第四项、第五项议案尚需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10月 18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崔巍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 年 1 月出生，东北师范大

学 物理系 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理学学士。1990 年 7 月-1998 年 11 月，东北电

力大学工作；1998 年 12 月-2002 年 7 月，大连电力工业学校工作；2002 年 8

月-2011 年 12 月，北方华宇（大连）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工作；自 2012 年 1 月

至今，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技术中心热控室室主任。 


